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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省委、市委关于做好两项改革“后半篇”文章部署要求，为进一步加强涉改乡镇干部周转房保障，结合我市实际，现制定如下工作方案。
一、总体目标
（一）工作思路。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以及省委十一届七次、八次全会精神，市委七届十二次、十三次全会精神，加快推进涉改乡镇干部周转房保障工作，切实解决基层干部后顾之忧。坚持统筹规划、自愿申报、试点先行，统筹谋划推进全市涉改乡镇干部周转房保障工作，分年度确定目标任务，结合乡镇申报情况，优先从合并乡镇数量较多、距离县城较远、自然条件艰苦的涉改乡镇选择一批开展试点。坚持多措并举、分类推进，根据乡镇实际情况，通过盘活存量、社会租赁和新建购置等方式，因地制宜加强涉改乡镇干部周转房保障。坚持县乡主体、省市补助，建立健全涉改乡镇干部周转房资金筹措保障机制。
（二）工作目标。按照省统一安排部署，2021年全市重点推进完成6个县（区）10个涉改乡镇干部周转房保障试点工作，解决621名干部周转房保障问题。2022-2023年，在全面总结试点工作经验的基础上，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和做法，全面、稳步推进涉改乡镇干部周转房保障工作，有效解决涉改乡镇干部周转房保障问题。
二、重点任务
（一）多渠道多方式加强干部周转房保障
涉改乡镇干部周转房的保障对象为在工作地无住房且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无法正常上下班的乡镇干部职工。周转房配置标准坚持经济、实用、简朴的原则，以单间为主，简易装修，配备必要的基本居住和生活设施设备。
1.盘活存量保障一批。通过整合盘活乡镇卫生院、中心校、粮站、基层服务站、养老院等可利用资产，根据实际情况进行维修改造，满足基本居住功能，以此来保障一批。
2.社会租赁保障一批。对于无可利用闲置资产或者可利用闲置资产不够的乡镇，可由乡镇或干部个人租赁具有安全保障的空闲民房、园区空置宿舍等房屋，成套住房采用合住方式保障。采用租赁方式解决干部周转房的，原则上不得安排宾馆、招待所作为临时周转住房。
3.新建购置保障一批。在市、县（区）财力允许且不新增地方政府债务的前提下，盘活存量土地，本着“节约、集约”原则，以单间为主，按照人均建筑面积不超过35平方米，基本居住设施设备不超过4000元/人标准配备，新建购置保障一批。
（二）全力以赴抓好2021年度试点工作
1.工作任务
2021年全市有10个涉改乡镇干部周转房建设纳入全省试点工作目标，总建筑面积21525平方米，保障乡镇干部621人，其中维修改造392平方米、保障乡镇干部11人、涉及1个乡镇；新建21133平方米、保障乡镇干部610人、涉及10个乡镇（苍溪县元坝镇干部周转房既有维修改造又有新建）。按照省定房屋维修改造1200元/平方米、新建3500元/平方米以及基本居住设施设备4000元/人标准估算总投资7692万元，省、市、县（区）资金按照4:3:3比例进行分担，省级补助资金3078万元，市级财政配套2307万元，县级财政配套2307万元。
2.进度安排
（1）前期准备阶段（2021年3月底前）。按照省2021年涉改乡镇干部周转房保障工作目标任务，有关县（区）完成试点涉改乡镇干部周转房实施方案编制，市核定汇总后报省发展改革委备案。项目业主单位按照基本建设程序加快推进立项、用地、勘察设计等各项前期工作，确保3月底前完成准备工作。
（2）项目实施阶段（2021年12月底前）。2021年6月底前，试点乡镇干部周转房项目开工建设；9月底前，完成试点乡镇干部周转房维修改造任务；12月底前，完成试点涉改乡镇干部周转房新建任务。
（3）验收总结阶段（2022年3月底前）。2022年2月底前，有关县（区）组织完成试点周转房各项工程竣工验收，对试点工作经验做法、工作成效、存在问题等进行总结；3月底前，配合省直有关部门完成总结评估。
三、组织保障
（一）加强组织领导，落实工作责任。做好涉改乡镇干部周转房保障工作，解决乡镇干部后顾之忧，对稳定基层干部队伍、激发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热情具有重要意义，市级层面建立加强涉改乡镇干部周转房保障专项实施小组，统筹协调项目推进。各县（区）要切实履行责任主体和实施主体责任，加大工作力度，成立工作专班，完善工作机制，分解落实工作责任，促进项目有序推进。有关县（区）和市级部门要高度重视，切实把涉改乡镇干部周转房保障作为当前重要任务抓紧、抓好、抓实，把涉改乡镇干部周转房项目建设成暖心工程、示范工程，确保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二）强化分工协作，合力高效推进。项目业主单位要做实做细基础工作，围绕工作目标，倒排开工日期，逐项落实开工条件，限期完成立项、规划许可、土地使用、施工许可等审批手续，全力促成尽快开工，尽早竣工投入使用。各级职能部门要强化工作协作，发展改革、财政、住房建设、自然资源、机关事务管理等部门要认真履行职责，加强服务指导，优化审批流程，缩减审批时限，加快各项审批手续办理，强化协调配合，加大对工程建设各环节的监督管理，合力确保项目加快推进。
（三）强化资金筹措，规范使用管理。省级补助资金由省预算内基本建设资金按“以奖代补”方式安排，根据项目推进情况下达，对2021年未完工项目将不予补助。市财政按照省定分担比例要求预算安排部分资金用于周转房建设。各县（区）要积极筹措项目资金并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可对撤并乡镇原有的周转用房、办公用房、业务用房等资产进行处置，将资产处置变现资金用于干部周转房保障。实际造价超过建设标准的部分由县级财政兜底。乡镇可通过统筹使用其他经费，筹集资金用于乡镇干部周转房保障。各县（区）和市级部门要加大向上对接汇报力度，最大限度的争取中央、省各类补助资金。鼓励各地在依法依规的前提下，结合实际创新投融资方式，多渠道筹集建设资金。加强资金监管，严禁截留、挪用等行为发生，确保专款专用。
（四）强化督查督办，增强工作实效。有关县（区）要加大项目推进督促力度，按月调度进展情况，梳理问题清单、建立问题台账，强化跟踪督办，及时通报，限期整改，确保项目有力有序推进。市发展改革委将会同市级有关部门对保障有力、推进较快的县（区）予以通报表扬，对重视不够、措施不力、行动迟缓的县（区）给予通报批评并纳入项目投资“大比武”考评，对没有完成年度工作目标任务的予以扣分。
（五）健全管理制度，提升使用效益。有关县（区）要按照“只住不售、周转使用”的原则，结合本地实际情况，制定涉改乡镇干部周转房管理办法，明确周转房产权、申请条件、分配原则、租金收取、管理使用、退出条件等，落实周转房运行维护责任，推动干部周转房持续规范管理。

附件：1.2021年度广元市试点乡镇干部周转房保障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表
          2.2021年度广元市试点乡镇干部周转房保障项目建设资金测算表
          3.2021年度广元市试点乡镇干部周转房保障项目建设资金来源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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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1年度广元市试点乡镇干部周转房保障项目建设内容及规模表

	县
（市
、区）
	乡镇
	尚需
保障
人数
（人）
	人均
保障
面积
指标
（m2/人）
	缺口
面积
（m2）
	保障方式

	
	
	
	
	
	维修改造
	新建
	购置
	社会租赁

	
	
	
	
	
	面积
（m2）
	保障人数
（人）
	面积
（m2）
	保障人数
（人）
	面积
（m2）
	保障人数
（人）
	面积
（m2）
	保障人数
（人）

	合计
	621
	34.7
	21525
	392
	11
	21133
	610
	0
	0
	0
	0

	苍溪县
	高坡镇
	34
	35
	1190
	0
	0
	1190
	34
	0
	0
	0
	0

	苍溪县
	元坝镇
	80
	35
	2800
	392
	11
	2408
	69
	0
	0
	0
	0

	旺苍县
	白水镇
	42
	30
	1260
	0
	0
	1260
	42
	0
	0
	0
	0

	剑阁县
	金仙镇
	45
	35
	1575
	0
	0
	1575
	45
	0
	0
	0
	0

	剑阁县
	开封镇
	146
	35
	5110
	0
	0
	5110
	146
	0
	0
	0
	0

	青川县
	关庄镇
	42
	35
	1470
	0
	0
	1470
	42
	0
	0
	0
	0

	昭化区
	王家镇
	61
	35
	2135
	0
	0
	2135
	61
	0
	0
	0
	0

	昭化区
	昭化镇
	69
	35
	2415
	0
	0
	2415
	69
	0
	0
	0
	0

	朝天区
	李家镇
	43
	35
	1505
	0
	0
	1505
	43
	0
	0
	0
	0

	朝天区
	沙河镇
	59
	35
	2065
	0
	0
	2065
	59
	0
	0
	0
	0



附件2

2021年度广元市试点乡镇干部周转房保障项目建设资金测算表

	县
（市
、区）
	乡镇
	尚需
保障
人数
（人）
	建设资金测算
	年租赁费

	
	
	
	居住设施设备
	维修改造
	新建
	购置
	投资
合计
（万元）
	

	
	
	
	标准
（元/人）
	投资
（万元）
	面积
（m2）
	投资指标
（元/m2）
	投资
（万元）
	面积
（m2）
	投资指标
（元/m2）
	投资
（万元）
	面积
（m2）
	投资指标
（元/m2）
	投资
（万元）
	
	面积
（m2）
	年租金标准
（元/m2.年）
	年租赁费
（万元）

	合计
	621
	4000
	248
	392
	1200
	47
	21133
	3500
	7397 
	
	
	
	7692 
	
	
	

	苍溪县
	高坡镇
	34
	4000
	14 
	0
	1200
	0
	1190
	3500
	417 
	
	
	
	430 
	
	
	

	苍溪县
	元坝镇
	80
	4000
	32 
	392
	1200
	47
	2408
	3500
	843 
	
	
	
	922 
	
	
	

	旺苍县
	白水镇
	42
	4000
	17 
	0　
	1200
	0
	1260
	3500
	441 
	
	
	
	458 
	
	
	

	剑阁县
	金仙镇
	45
	4000
	18 
	0　
	1200
	0
	1575
	3500
	551 
	
	
	
	569 
	
	
	

	剑阁县
	开封镇
	146
	4000
	58 
	0　
	1200
	0
	5110
	3500
	1789 
	
	
	
	1847 
	
	
	

	青川县
	关庄镇
	42
	4000
	17 
	0　
	1200
	0
	1470
	3500
	515 
	
	
	
	531 
	
	
	

	昭化区
	王家镇
	61
	4000
	24 
	0　
	1200
	0
	2135
	3500
	747 
	
	
	
	772 
	
	
	

	昭化区
	昭化镇
	69
	4000
	28 
	0　
	1200
	0
	2415
	3500
	845 
	
	
	
	873 
	
	
	

	朝天区
	李家镇
	43
	4000
	17 
	0　
	1200
	0
	1505
	3500
	527 
	
	
	
	544 
	
	
	

	朝天区
	沙河镇
	59
	4000
	24 
	0
	1200
	0
	2065
	3500
	723 
	
	
	
	746 
	
	
	



附件3

2021年度广元市试点乡镇干部周转房保障项目建设资金来源表

	县
（市
、区）
	乡镇
	投资
合计
（万元）
	资金来源
	年租赁费（万元）
	备注

	
	
	
	省级补助
	市财政分担
	县财政分担
	市财政
分担
	县财政
分担
	

	
	
	
	比例（%）
	补助资金
（万元）
	比例（%）
	补助资金
（万元）
	比例（%）
	补助资金
（万元）
	
	
	

	合计
	7692 
	40
	3078
	30
	2307
	30
	2307
	
	
	

	苍溪县
	高坡镇
	430 
	40
	172
	30
	129
	30
	129
	
	
	

	苍溪县
	元坝镇
	922 
	40
	369
	30
	277
	30
	277
	
	
	

	旺苍县
	白水镇
	458 
	40
	183
	30
	137
	30
	137
	
	
	

	剑阁县
	金仙镇
	569 
	40
	228
	30
	171
	30
	171
	
	
	

	剑阁县
	开封镇
	1847 
	40
	739
	30
	554
	30
	554
	
	
	

	青川县
	关庄镇
	531 
	40
	213
	30
	159
	30
	159
	
	
	

	昭化区
	王家镇
	772 
	40
	309
	30
	231
	30
	231
	
	
	

	昭化区
	昭化镇
	873 
	40
	349
	30
	262
	30
	262
	
	
	

	朝天区
	李家镇
	544 
	40
	218
	30
	163
	30
	163
	
	
	

	朝天区
	沙河镇
	746 
	40
	299
	30
	224
	30
	224
	
	
	



— 7 —

